
臺北市萬華區新和國民小學 114 學年度三、四年級 

【新和愛拼王】單字檢定辦法 
中華民國 114 年 8 月 26 日修訂 

一、實施目的： 
（一）加強學生英文單字能力之養成，奠立優異之英文基礎。 
（二）鼓勵學生熟記基本英文單字，協助教師提昇教學成效。 
（三）提供學生展現英語學習成果，增進同儕激勵學習機會。 
（四）激發學童學習英文興趣，及提昇英文單字聽、說、讀、寫的能力。 
（五）刺激孩子的語言學習動機。 
（六）訓練孩子演練運用 phonics 的能力，進而奠定加強孩子 reading 的能力與基礎。  

二、檢定說明： 
（一）檢定方式： 

1. 三年級初階分 1 級、2 級：低、中年級各 50 個基礎單字為範圍，以筆試方式進 
  行，每題 1 分，滿分 50，通過標準 40。 
2. 四年級初階：低、中年級 100 個基礎單字為範圍，以筆試方式進行，每題 1 
  分，滿分 100，通過標準 85。 

 3. 四年級進階：中年級 122 個基礎單字為範圍，以筆試方式進行，每題 1 分，滿 
  分 122，通過標準 105。 

（二）檢定時間： 
1.檢定時間上學期十月至十二月，下學期三月至五月。 
2.上學期自十月份開始每月的第一個週四上午 8:00~8:40；下學期自三月份開始每

月的第一個週四上午 8:00~8:40（遇校內重要活動將另擇日舉行）。 
（三）檢定地點：演藝廳。 

三、報名方式； 
    學生於前一月下旬至月底於英文老師處報名，每月接受檢定名額為三、四年級不同階段

各 40 名(額滿為止)，已通過檢定者請勿再次報名，報名時以報名先後順序為準。 
四、獎項及頒獎：  

（一）檢定通過獎：初階：獎狀一面；進階：獎狀一面暨獎品一份，並於兒童朝會公開 
                  頒獎。 
（二）滿分高手獎：頒發圖書禮券一份。 

 

 


